
 

 

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16-117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与中国

成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套工程”）、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

鑫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成套工程、协鑫集团依照国家的方

针政策，三方共同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践行“走出去”的战略，经友好协商，

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本协议属于框架协议，

是三方进行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三方签订相关合同的基础性文件，后续具

体项目的合作会在此合作框架协议规定条款内另行签署相关协议进行约定。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名称：中国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 号 

法定代表人：孙柏 

注册资本：10,034.9 万元 

成立日期：1985 年 09 月 05 日 

营业期限：1985 年 09 月 05 日至******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销售食品；设备成套工程项目的总承包（含设备成套工程；设备成套供应；机电设

备的安装、调试）；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展销；机电设备及产品、汽车

及配件、摩托车的销售；承包项下的材料、设备、产品的销售；进出口业务；承包

境外工程项目及机械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建筑材料、木材、化工原料（危险



 

 

化学品除外）及产品、橡胶、塑料制品、农林机械、针纺织品、皮革、日用百货、

体育用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服装鞋帽的销售；设备

的租赁；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销售豆类、谷类、薯

类、饲料。（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名称：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一号环球贸易广场 17 楼 

法定代表人：朱共山 

成立日期：1999 年 10 月 04 日 

协鑫集团是一家以环保能源和再生能源为主营业务的专业性能源投资控股公

司，拥有先进的专业技术能力与管理经验，通过参与国际国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与运营管理，不断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协鑫集团致力于环保和再生能源的

开发与生产，经过二十年的创业和发展，已成为中国领先的大型综合高效环保能源

企业，也是中国大型的外资热电营运企业之一。 

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战略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中国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合作内容： 

（1）、甲乙双方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发挥甲方在国际项目中的高端运作能力、

商务洽谈能力、良好的投融资能力及 EPC 总包的丰富经验；发挥乙方强大的投融资

能力、高效的项目决策机制、丰富的项目运营管控经验，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项目。 

（2）、丙方充分利用享有的信息、渠道，积极为甲方、乙方提供项目信息、全

力配合甲方、乙方开发项目，特别是三方有擅长背景的能源领域项目，并利用其在

电线电缆行业的雄厚实力和丰富经验，为甲方、乙方提供电线电缆设备的咨询服务。 

（3）、甲方、乙方同意，就甲乙双方共同开发的项目，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甲

方、乙方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丙方为项目的电缆设备

供应商。 

（4）、三方在合作过程中，当其中一方需要支持时，另两方应给予积极响应，

有关支持的具体事宜由三方视项目的实际状况协商确定。 

3、知识产权及保密条款： 

（1）、所有权：甲、乙、丙三方充分尊重在合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市场信息、专

利产品、工程项目建设资料、技术文献等相关信息的所有权。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复

制和修改。 

（2）、保密：对甲、乙、丙三方提供的与项目有关的所有文件、信息、软件、

合同、数据等，三方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其他两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四方泄

露。三方确认并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前和存续期间，一方已向对方披露的有关其经

营、财务、技术等所有信息（不论以何种媒介表现）及本协议内容均应为保密信息

（以下简称“保密信息”）。除非三方另有书面约定，接收（知晓）保密信息的一方

应对保密信息进行保密。除为三方合作之目的或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

外，不得使用或向任何第四方披露保密信息。 

4、侵权、违约及协议的终止 

（1）、侵权：甲、乙、丙三方理解并同意，任何未经三方书面授权同意，而进

行的产品或者信息的复制、违约提供给第四方参考、使用等行为均构成侵权。 

（2）、违约：任何一方若有以上任何一种现象发生时，被违约一方应以书面形

式提出交涉，要求对方停止违约行为，经劝阻不听的则属违约。当违约事件发生时，

被违约一方有权做出如下处理：终止战略合作协议；提出经济赔偿要求；情节严重

的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 



 

 

（3）、任何一方若发现对方的行为严重违反本协议，严重违背商业道德和法律

或损害对方利益，可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的效力。 

5、协议效力 

（1）、本协议属于框架协议，是甲、乙、丙三方进行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

也是双方签订相关合同的基础性文件。 

（2）、具体项目的合作应在此合作框架协议规定条款内，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

落实推动。在后续项目具体推进过程中，三方将就相关项目另行洽谈并签订具体的

确定性协议。 

6、其他 

（1）、本协议为三方合作的原则阐述，三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三方

后续就项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协议由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为

二年。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成套工程是综合性大型国际化工贸企业，在国内外市场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建立

了良好的信誉，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项目承建经验。协鑫集团基于“两条主

线，四网一云”的总体战略，在实现绿色可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在硅材料、光伏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太阳能电站建设运营、天然气清洁能源产业

都具有丰富经验和卓越的技术储备。公司通过签订框架协议与成套工程、协鑫集团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借助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有利于公司拓展主营业务、增强公

司整体实力及市场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需求和整

体经营规划。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构

成重大影响，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存在的风险 

1、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三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约定，

对协议签署方的法律约束力较低； 



 

 

2、项目存在合作方式、研发成果和市场业务前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3、意向协议作为各方推进工作的依据，正式的开展尚需公司持续评估，进行

项目可行性分析论证后，再行签署正式的协议。对于未来实际签订或实施的具体合

同，达到相关披露标准的，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